
车位租赁合同 
 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住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住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甲乙双方就乙方租用甲方地下      号停车位，用于停放牌照号为       

车辆事宜，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，经双方协商同愈签订如下协议： 

第一条 甲方将        号车位使用权出租给乙方停放约定的车辆，租赁费

用为          元，签订协议时一次性付清。 

第二条 车位使用期限为一年，从     年    月   日至    年    月   日

止。 

第三条 乙方保证在租赁期限内听从管理人员管理。否则，甲方有权解除本

协议，单方通知物业公司注销乙方该车辆授权入门卡信息。 

第四条 在协议有效期限内，乙方保证对其约定停放的车辆已投保了机动车

盗抢险、车损险及相关保险。车辆在车位停放过程中发生的损失由乙方向保险公

司或第三人要求赔偿。甲方对此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。 

第五条 甲方可以提前一个月通知乙方解除本协议。否则，乙方有权要求在 

30 天内继续使用该车位。甲方按每月 300 元退还乙方车位使用费余额。 

第六条 协议期满前一个月内就续订车位事宜双方另行协商。未经协商或协

商不成，本协议按约定终止。 

第七条 因乙方原因协议期满后或合同解除后阻碍甲方使用该车位时，乙方

应承担每月 300元的违约金。 

第八条 本协议一式     份，甲乙双方各持     份。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，

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。未尽事宜另行协商。 

 

甲方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签字）: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签署日期：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
